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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意见
吉政办发〔2014〕14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城市园林绿化是为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公益事业和民生工程，承担着生态环保、休闲游憩、景观营造、文化传承、科普教育、防灾避险等多种功能。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城市园林绿化水平，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全省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生态宜居城市为目标，以“增绿量、提功能、强管理、上品位”为主线，推动城市绿化从单一功能向复合功能转变，从重数量向量质并举、提升品位转变，从重建设向建管并重、管养并重转变，实现城市绿化面积的拓展、绿地质量的提高和管养水平的提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二）目标任务。到２０１７年年底，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４０％以上、建成区绿地率达到３５％以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力争达到１２平方米，园林城市（县城）的比例不低于６０％。基本形成科学生态、总量适宜、布局合理、均衡发展、功能完善、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城市园林绿化格局。
　　二、全面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水平
　　（一）提高规划和设计的科学性。
　　１.增强绿地系统规划的强制性和可实施性。各地要在２０１４年年底前完成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或修订工作，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依法报批。绿地系统规划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规划设计单位进行编制，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专家技术论证和评审，按照规定程序报当地政府批准。批准后的绿地系统规划要向社会公布，并定期组织检查，督促落实。
　　２.严把城市绿地设计审查、论证关。各地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城市绿地设计论证审查制度，从源头上控制追求高物、滥设粗劣雕塑、使用昂贵灯具造景、盲目建设大广场和大水景等不符合节约型绿化要求的做法。
　　（二）加强各类绿地建设。
　　１.加强公园绿地建设。按照“３００米见绿、５００米见园”的要求，合理规划建设各类公园、游园和街头绿地。要重点加强游园和街头绿地建设，提高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大力倡导文化建园，加大对地域、历史、文化、民族元素的挖掘，提高公园文化品位和内涵，打造精品公园。
　　２.加强单位及居住区绿地建设。按照新建居住区和单位的附属绿地面积不低于３０％、老旧居住区附属绿地面积不低于２５％的要求，加强对新建居住区绿地指标和质量的审核，对老旧居住区绿化进行提升改造。完善建设项目附属绿地审查和验收制度，做到工程建设与绿地建设同步设计、施工和验收，对未达标的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绿化补偿建设，实行易地建绿。
　　３.加强城市道路绿化建设。按照生态化、林荫化、景观化的要求，高标准做好城市出入口、车站、广场、重要节点及城市主要道路、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和重要地段的绿化，达到相关规定标准。加大林荫道路建设力度，为步行及非机动车使用者提供健康、安全、舒适的出行空间，达到“有路就有树、有树就有荫”的效果。
　　４.加快城市绿道绿廊建设。按照统一规划、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结合城市水系、道路、公园等规划建设城市绿道绿廊体系，合理设置以驿站为核心的服务设施，设置绿道绿廊统一标志，形成串联成网的线形绿色开敞空间和运动休闲慢行系统。
　　５.加强城市水环境整治和水景观建设。坚持塑造城市特色与滨水游憩功能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城市滨水文化、休闲产业、园林绿地、水体保护等工作。要对水系周边及两岸进行高标准的绿化美化，到２０１７年，有条件的地区要建成一批高标准的集防洪、景观、生态、人文于一体的滨水生态景观走廊，水体岸线自然化率和河道绿化普及率均达到８０％以上。
　　（三）增加绿量，提升建设品质。
　　１.积极拓展绿化空间。在相对有限的城市用地中，充分挖掘潜力，利用现有土地营造生态、景观综合效益最佳的绿地空间。要对城市边角地、裸露地、弃置地全部实施绿化，结合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积极开展屋顶、墙体、桥体、公交站点、停车场等立体空间绿化。
　　２.均衡城市绿地分布。要结合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工作，通过“拆迁建绿”、“拆违还绿”、“破硬增绿”等方式，加强城市中心区、商业地带、老城区等绿化薄弱地区的园林绿化建设和改造提升。
　　３.增强绿地防灾避险功能。通过透水性铺装，选用耐水湿、吸附净化能力强等植物，建设下沉式绿地及城市湿地公园，提升结合公园绿地、广场因地制宜设置应急避难场所，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配备应急供水、供电、排污、厕所等设施并确保日常维护管理到位。到２０１７年，设区城市至少建成一个设施齐备、功能完善的防灾避险公园。
　　４.推广节约型园林绿化。坚持以节约的理念引领园林建设与管理，针对不同城市水质性、水源性缺水的情况，推广使用微喷、滴灌、渗灌、再生水利用和雨水收集利用等节水技术，探索并推广集雨型绿地建设。坚持适地适树，优先使用苗圃培育的乡土植物种苗，广泛培育和驯化适合本地的地被观赏植物，开发应用乡土植物和野生地被，通过科学配置，营建以乔木为骨干的复层植物群落，减少单一草坪应用，节省建设和养护成本。
　　５.实施自然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城市规划区内的湿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充分保护和利用城市滨水区域野生、半野生生物构建滨水绿地，推进城市水体护坡驳岸的生态化建设和修复，纠正随意改变自然地形地貌、挖湖堆山、拦河筑坝、截弯取直、护坡驳岸过度硬化等盲目建设行为。强化城市内自然山体保护和绿化。
　　（四）强化工程质量监督。从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要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接业务。充分考虑园林绿化的文化性、艺术性和园林植物具有生命力等特殊性，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方式确定设计、施工、养护、监理等单位，禁止串标、围标、低于成本价恶意投标、弄虚作假等行为。加强对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和施工技术指导，保证树木种植成活率。通过开展园林绿化优质工程评选活动，确定一批符合节约型、生态型、功能完善型园林绿化发展方向的园林绿化示范项目，积极向全省推广。
　　（五）严格绿线管控，实施精细化养护。
　　１.切实执行绿线管理制度。要在城乡规划中全面落实绿线管理制度，对城市绿线内的用地进行严格管理，对侵占绿地、擅自改变绿地性质等违法行为加大检查和执法力度。对确因特殊需要临时占用绿地的，要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并在被占绿地四周的明显位置公示占用单位、事由、期限和批准单位、时间及恢复措施等相关信息。开发利用绿地地下空间的，在报请规划等有关部门审批时，应征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规范，确保树木正常生长和绿地正常使用。
　　２.加强园林树木保护。在城市建设中，要加强原有园林绿化成果的保护，严禁擅自砍伐、移植园林树木。道路改造时要制定对原有行道树妥善保留的实施方案，杜绝盲目更换树种、随意砍伐和移植行道树。对由于人为行为造成破坏，并致树木死亡的单位及个人，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责成其及时补种，并承担所需费用。加大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力度，反对高价购买、移植非生产绿地内的树木，严禁从自然山林或乡镇农村直接采挖大树、古伐和擅自移植古树名木。
　　３.加强公园绿地监管。禁止借改造、搬迁等名义侵占公园绿地，确需搬迁的要经过充分论证，搬迁后不得改变公园绿地的公益性质，不得改变原址用地的公园绿地性质和使用功能。禁止将公园用地或园内设施以租赁、承包、买断等形式转交给营利性组织或个人经营。对侵占公园用地进行商业开发的，要限期整改，并恢复用地的公园绿地性质。对公园绿地内不符合规划、未经批准且与公共服务、公园管理功能无关的经营性场所，要坚决予以清退。
　　４.强化专业化、精细化管护。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制定完善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规范和养护定额标准，加快培养养护专业技术人员，加大养护资金投入，要坚决纠正“重建轻管，只建不管”的现象和绿地建成后无管养资金、人员保障，造成绿地难以发挥应有景观和生态效益的问题。
　　（六）推进园林城市（县城）创建工作。要高度重视园林城市（县城）创建活动，以创促建，创建结合。取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的城市要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省级园林城市要争创国家园林城市。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创建目标和工作方案，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从以园林绿化为基础，向市政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绿色出行、低碳交通、绿色建筑、循环经济、建筑节能等全方位结合发展过渡；从追求外在形象整洁美观向提升安全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变。
　　（七）加强科技创新。要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的基础调研和应用研究，完善科研队伍，落实科研经费，加大新成果、新技术的推广力度，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要结合植物类公园、综合公园、生产苗圃等建立乡土、适生植物物种资源库，开展相应的引种驯化和快速繁殖试验研究。要积极推广应用乡土及适生植物，在试验基础上推广应用自衍草花及宿根花卉等，丰富地被植物品种。要促进野生种群恢复、保护自然生态，满足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要加强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和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建立健全防治队伍、措施和制度。
　　（八）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园林绿化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因地制宜加强小城镇绿化建设。通过培育一批园林绿化示范县城和示范中心镇，以点带面，全面提升全省县城和中心镇园林绿化水平。
　　三、保障措施
　　（一）落实工作责任。各地要建立健全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的城市绿化目标责任制，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完善管理机构、资金投入和人员等方面保障。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先进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大力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水平。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推动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
　　（二）加强队伍建设。通过邀请知名专家举办讲座、与专业院校合作等方式，加强对业务骨干的培训和轮训，大力提升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科研机构建设，加大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充实园林绿化专业人员队伍，推动科技创新，满足园林绿化行业发展需求。
　　（三）保障资金投入。各地政府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采取有效的支持措施，引入市场机制，拓宽投入渠道，通过以奖代投、补助、贴息等方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
　　（四）搞好舆论宣传。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等媒介，广泛宣传开展园林绿化的重要意义，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和绿化意识，形成全社会关注绿化、建设绿化、爱护绿化的良好氛围。积极组织城市居民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开展认建、认养绿地活动。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加强对社会舆情的收集、研判和处理，营造政府重视、社会关注、群众支持的良好氛围。
　　（五）强化监督考核。按照国家《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对全省各地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开展等级评价，并建立通报制度；利用遥感技术等先进手段，不定期开展普查、监测和评估，客观评价各城市的园林绿化工作；将各地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工作纳入全省 “城市园林绿化品位提升年 ”活动和园林城市创建考核范围，对经检查确实存在破坏城市自然生态资源，大规模砍伐移植行道树、移植大树古树、占用公园用地或设施进行经营性开发、侵占绿地等严重问题的，予以通报批评，其中已获得“吉林省园林城市”称号的，撤销其称号；已申报“国家园林城市”、“省园林城市”、“省园林县城”的，取消其申报、审核资格。各地要加强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工作的监督考核，对本地区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和执行情况、园林绿化建设和养护情况进行指导、检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